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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关于开展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县医疗集团、中医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健康综合行

政执法队、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各民营医疗医院、

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近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发展，病毒加速变异传播，

加之冬季即将来临，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任务艰巨。为了进

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做好卫生健康综合行

政执法，提高我县医疗卫生管理和服务水平，维护人民群众

的健康权益，根据我县实际和工作重点，特制定《规范医疗

服务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履

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法定监管职责，全面加强医疗卫生机

构监管体系和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管理，规范执业行为，提

高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看病就医获

得感和满意度。

二、工作目标

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为重点，坚持依法依规，严肃整治

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违法违规行为。强化医疗机构依法守纪，

强化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纪律和责任意识，促进医疗机构管

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服务行为进一步规范，进一步落实日常

监管措施，实施长效监管，深入推进制度化建设，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三、整治范围和时间

整治范围：全县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整治时间：2021 年 9 月 10 日至 12 月 31 日；

专项行动开展主体：局医政医管股、卫生健康综合行政

执法队。

四、整治重点

（一）严厉打击无证行医和非法医疗美容行为。

一是以城乡结合部和农村为重点，严厉打击未取得《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黑诊所”；



二是以农贸市场、集市、大型建筑工地等人员密集场所

为重点，严厉打击坑害群众利益的游医、假医；

三是查处以免费体检、养生保健为名非法开展诊疗活动

的行为；

四是以生活美容机构、宾馆酒店、居民住宅等场所为重

点，查处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从事医疗美容

诊疗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二）整治医疗机构违规执业和未按标准设置行为。

一是超出登记范围开展诊疗活动；

二是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三是医师出租、出借、转让《医师执业证书》；

四是医疗机构买卖、转让、租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五是将科室出租、承包给非本医疗机构人员或者其他机

构从事诊疗活动；

六是医疗机构利用中介、医托贩卖或购买病人，给予转

诊单位或人员回扣等行为；

七是医疗文书规范书写和出具虚假医学证明文件行为；

八是麻醉和精神药品采购、储存使用及安全管理情况；

九是传染病疫情登记和报告制度落实和院感及传染病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

十是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情况；

十一是按照《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要求，设置



床位、科室、人员、房屋布局面积、设备配备等情况。

十二是其他违法医疗法律法规行为。

（三）规范医疗废物处置行为。

一是医疗废物管理制度建立并落实情况；

二是医疗废物分类收集情况；

三是医疗废物贮存管理情况；

四是转运监管情况。

（四）加强放射诊疗管理行为。

一是放射诊疗机构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情况；

二是持有《放射诊疗许可证》的医疗机构的依法执业情

况，包括开展放射诊疗活动的诊疗范围是否与许可项目一致；

三是《放射诊疗许可证》是否按时校验、各类变更是否

及时；

四是放射诊疗设备性能及状态检测、防护设施检测情况；

五是放射工作人员开展个人剂量监测、职业健康监护情

况；

六是辐射危害告知义务及电离辐射警示标示情况；

七是放射卫生档案建立情况。

（五）严肃查处“两非”行为。

查处医疗机构、母婴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是否存在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母婴保健法》从事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非法从事母婴保健服务的行为。重点查



处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以及非法代孕等行为。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强化专项行动领导。要从切实维护广

大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专项整治行动的

重要性、长期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确

保专项整治行动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各医疗机构要加

大医务人员依法执业培训力度，全面推行依法执业理念，有

效规范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

（二）突出重点，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要加大对非法行

医等医疗违法行为的监督执法力度，认真落实专项整治行动

工作，对群众投诉举报和媒体曝光的案件线索，要逐一进行

调查核实处理，实名举报要及时反馈，做到投诉举报事事有

调查，件件有回音。卫生监督协管单位要加大日常巡查力度，

积极探索，创新检查方法，建立非法行医等医疗违法行为发

现机制，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应立即上报。

（三）加大力度，严查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大执法检查

力度，特别要做好对重点地区、重点环节的监督检查，加强

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对发现的问题按照部门职责分工依法履

职，相互协作，密切配合；对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要依法

及时移送，决不能以罚代刑。

（四）加强宣传，形成高压严打态势。要充分发挥媒体



的舆论导向作用，大力宣传、普及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和医学

科普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引导群众正确择

医。同时，要加大曝光力度，及时将专项整治行动进展、重

大案件查处情况等向社会公布。

（五）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要切实健全长效机制。

在专项整治行动的同时，要认真分析专项行动中发现的问题，

坚持打建并举、标本兼治的原则，从根本上规范医疗秩序，

解决非法行医问题。

六、工作方法

（一）加强学习。要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要充分

认识专项整治行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加强风险研判，总结

检查经验，为后续有针对性的开展日常监督执法提供保障。

（二）现场检查。在专项整治行动中要严格执法，查实

非法行医、非法医学美容行为要坚决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予以处理，同时要注重执法程序，特别是在取缔和行政处

罚时，要做到取证、处罚程序和运用法律合法，真正做到依

法行政。查处案件要逐一登记造册，建立台账，及时登录国

家卫生计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填报案件查处情况。

（三）部门协作。主动联系工商部门获取相关医疗广告

监测信息，及时发现可疑非法行医线索。对多次违法违规的

非法行医场所，及时报请卫健局组织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

联合行动。对阻挠卫生监督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情形，及时



提请公安机关介入处理；对涉嫌犯罪的非法行医人员及时移

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四）群众举报。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卫生健康和体育

局 0349－5022845、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队 0349－5022882，

营造社会监督氛围。对收到的投诉举报线索及时组织核查，

并将核查、查处情况及时公开反馈。

（五）有关保障。为确保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顺利开展，

在行动期间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队在执法设备及车辆上

予以优先安排。


